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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及声明 
一、风险提示 

（一）本次权益变动包含附生效条件的表决权委托、上市公司向南化集团定

向发行股份等安排。若上市公司向南化集团定向发行股份无法最终完成且表决权

委托届满终止，将会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决策及报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南化集团、宁国国控就本次交易取得所需的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的批准； 

2、经营者集中审查机关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审查通过或出具不予进一步审查

的决定； 

3、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4、深交所审核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通过相关审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二、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财

务顾问”或“湘财证券”）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就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为使相关各方恰当地理解和使用本核查意见，本财务顾问特别声明如下： 

1、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已

作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

料，副本资料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

实的；所有文件和材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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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

《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信内

容与格式符合规定，并保证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内容不存在

实质性差异。 

3、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有充分理由确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4、本财务顾问出具的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已提交本财务顾问公司内核机构审

查，并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5、本财务顾问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

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和证券欺诈问题。 

6、本财务顾问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已订立持续督导协议。 

7、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

益变动相关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8、本核查意见所述事项并不代表有权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实质性

判断、确认或批准。 

9、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主体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公告

全文和备查文件。 

10、本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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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财务顾问报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博世科 指 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化集团 指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双飞、宋海农、杨

崎峰 

北部湾港集团、北港集团 指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宁国国控 指 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阳控股 指 宁国市宁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环投 指 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

告书 
指 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核查意见 指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本次交易由两部分组成：1、表决权委托，宁国国控、王

双飞、宋海农、杨崎峰分别将其持有的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9.78%、9.38%、1.90%、1.90%股份的表决权不可撤销

地全权委托给南化集团行使；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南化集团拟认购博世科向其发行的不超过 160,164,116 股

股票，定增股份登记在认购方名下之日，上述表决权委托

终止，南化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将达到发行后总

股本的 23.08%。 

本财务顾问、财务顾问、湘

财证券 
指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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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一、对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内容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格式

准则第 15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对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情况、权益变动目的、权益变动方式、资金来源、后续计划、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财务资料等内容进行了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经

承诺提供的相关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财务顾问按照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 年无不良诚信记录、收购资金来

源合法、具备履行相关承诺的能力，其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符合《证券

法》《收购管理办法》《格式准则第 15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批准程序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目

的进行了如下陈述： 

基于对上市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内在价值及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信心，信息披

露义务人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全体股东权益的原则，

保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未来将通过与上市公司业务协同、优化

公司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式，全面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与全体股东分

享上市公司未来发展所创造的价值。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陈述的权益变动目的具有合理

性，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对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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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

统或协议受让等市场化方式增持上市公司不超过1%的股份，且暂无处置已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一致行动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其

已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认购的本次交易的股票自本次交易

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没有其他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增持股份或处置本次权益变动取得

股份的计划。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1、信息披露义务人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南化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运中

心B座902室 

法定代表人 孙承凡 

注册资本 11,984.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198287763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水处理剂的开发、生产及利用；化工建筑材料生产（除危险化学

品外）；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普通货运；

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

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铁路专用线

共用仓储、装卸、取送车业务；防腐技术咨询，防腐蚀技术工程

施工，化工设备工程安装，金属切削用及冷作，电气焊加工；场

地、房屋、机械设备的租赁；建筑材料生产与销售；机械设备制

造；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施工劳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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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 1997年1月4日至2027年1月4日 

股东情况 北部湾港集团100%持股 

通讯地址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运中

心B座9楼 

通讯电话 0771-2225168 

2、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宁国国控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开发区河沥园区振宁路南侧东城路北侧综合

楼 

法定代表人 郭士光 

注册资本 30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881062470569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经营管理及其项目的投资；项目代建；道路

养护；道路基础设施项目的附属设施经营管理；道路基础设施项

目沿线一定范围内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沿线规定区域内的户外广

告设计制作发布；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机械设备销售；工程项

目咨询服务；城镇化建设；棚户区改造；汽车零配件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3年2月5日 至 长期 

股东情况 宁国市宁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 

通讯地址 
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开发区河沥园区振宁路南侧东城路北侧综合

楼 

通讯电话 0563-4110086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王双飞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王双飞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201111963****** 

住址 南宁市西乡塘区****** 

通讯地址 南宁市西乡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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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住权 
否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宋海农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宋海农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521281973****** 

住址 南宁市西乡塘区****** 

通讯地址 南宁市西乡塘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住权 
否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杨崎峰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杨崎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502111975****** 

住址 南宁市西乡塘区****** 

通讯地址 南宁市西乡塘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住权 
否 

3、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表决权委托。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南化集团与宁国国控、

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表决权委托外，各方不存在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的其他情形。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符合本次权益变动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提供《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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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披露义务人南化集团主营业务及财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化集团主要从事不锈钢材料及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

品包括不锈钢板材、不锈钢带、激光切割件等。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化集团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资产总计 133,410.09 165,969.75 141,247.34 

负债合计 18,378.35 34,489.24 24,497.4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031.74 131,480.51 116,749.85 

营业收入 65,407.08 99,326.56 47,208.11 

营业利润 4,060.51 21,855.85 10,162.31 

净利润 1,693.13 14,800.00  9,072.5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93.13 13,567.50 5,383.23 

净资产收益率 1.37% 11.92% 7.70% 

资产负债率 13.78% 20.78% 17.34% 

注 1：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2]。 

注 2：2021 年、2022、2023 年财务数据经审计。 

2、一致行动人宁国国控主营业务及财务情况 

一致行动人宁国国控主营业务为城市运营（主营：房地产开发、工程咨询、

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物业服务、城市广告运营、停车收费、智能充电桩等）、

资源能源（主营：砂石资源、矿产能源、新材料、砂石贸易等）、民生保障（主

营：公交、客运、肉业、水务等）、金融服务（主营：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股

权投资、贸易等）四大板块。目前营业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销售、代建项目、砂

石销售、安置房收入等业务板块。 

宁国国控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

年度 

2022年12月31日/2022

年度 

2021年12月31日/2021

年度 

资产总计 4,578,753.64 3,316,179.41 2,994,4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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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

年度 

2022年12月31日/2022

年度 

2021年12月31日/2021

年度 

负债合计 2,997,172.46 1,910,555.95 1,604,303.5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81,581.18 140,563.46 1,390,163.50 

营业收入 226,048.31 180,712.40 130,566.28 

营业利润 9,123.42 24,192.71 36,453.21 

净利润 9,689.08 24,359.77 35,154.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888.05 24,182.43 34,554.07 

净资产收益率 1.13% 3.18% 2.74% 

资产负债率 65.46% 57.61% 53.58% 

注 1：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2]。 

注 2：2021 年、2022、2023 年财务数据经审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财务状况良好，

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履行本次收购的经济实力。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的

核查 

1、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化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

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1 

广西北

港景兴

金属材

料有限

公司 

10,000.00 

直接

持股
100% 

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

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钢压延加工；再生资源

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

生产性废旧金属）；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

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南宁绿

洲化工

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 

直接

持股
100% 

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

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涂料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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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

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燃煤烟气脱硫

脱硝装备制造；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销售；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环境监测专

用仪器仪表销售；节能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

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合同能源管

理；市政设施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劳务服务（不含劳务

派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建设工程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南化集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北港集团

控制的核心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广西西江

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570,587.61 
直接持股

100% 

承担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的西

江黄金水道航电枢纽、船闸、

相关航道及其他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的投资和经营管理；从事

与广西内河有关的港口、码头、

水运、商贸物流、产业园区等

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和金融

业、能源、房地产开发、机械

制造、农业综合开发、矿业、

文化旅游的投资及管理；股权

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市政建

设、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咨询、

招标代理和试验检测、工程项

目总承包及管理；国内贸易；

进出口贸易；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水泥、

建材的生产与销售。 

2 

广西桂江

有限责任

公司 

7,500.00 
直接持股

100% 

对自治区的建设项目以委托贷

款、参股、控股或全资的方式

进行投资、管理、咨询 

3 
广西北港

投资控股
10,000.00 

直接持股
100% 

一般项目：对工业、物流业、

高新科技产业、金融业、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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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有限公司 的投资；资产重组；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非融资担保

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

务咨询；土地使用权租赁；企

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4 

广西北港

物流有限

公司 

25,000.00 
直接持股

100%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

（网络货运）；食品经营；食

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

品）；报关业务；货物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出口监管仓库经

营；保税仓库经营；海关监管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保税物流中心经营；城

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

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无船承运业务；报检业务；集

装箱装拼箱及订舱代理；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

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代理；

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

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耐

火材料销售；肥料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电器辅件销售；汽车新

车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汽车

零配件批发；水产品批发；新

鲜水果批发；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装卸搬运；低温仓

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冷链物流；货

物质押监管；供应链管理服务；

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性房

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机动车修理与维

护；包装服务；商务代理代办

服务；销售代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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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广西北部

湾邮轮码

头有限公

司 

5,000.00 
直接持股

100% 

许可项目：国际班轮运输；国

内水路旅客运输；国内船舶管

理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国

际船舶管理业务；租赁服务（不

含出版物出租）；国际船舶代

理；国内船舶代理；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

权租赁；物业管理；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 

防城港务

集团有限

公司 

30,000.00 
直接持股

100% 

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货

物装卸、仓储服务；港口拖轮、

驳运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

淡水供应；港口设施、设备和

港口器械的租赁经营、维修服

务；物资供应，水电安装，市

场设施管理；电力销售。 

7 

广西北港

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50,000.00 
直接持股

100% 

房地产开发、园区开发、工程

施工 

8 

广西北港

资源发展

有限公司 

50,000.00 
直接持股

100% 
大宗商品贸易 

9 

广西北港

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100%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

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

信用证担保 ;兼营诉讼保全担

保，投标、预付款担保等履约

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

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以自有资金投资以及经自治区

地方金融监管局批准的其他业

务 

10 

广西北港

商贸有限

公司 

2,500.00 
直接持股

100% 

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

内贸易代理；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管理咨询；住房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

租赁；酒店管理；广告制作；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

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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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1 

广西北港

新材料有

限公司 

50,000.00 
直接持股

100% 

货物进出口；危险废物经营；

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铁

合金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

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

售；石灰和石膏销售；有色金

属合金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

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 

12 

广西北港

大数据科

技有限公

司 

3,000.00 
直接持股

100% 

大数据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

件和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物

联网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13 

广西北港

油脂有限

公司 

51,000.00 
直接持股
99.8039% 

食用油脂、植物油料及植物油

脂的生产、加工、销售；饲料

及饲料添加剂加工、销售；仓

储服务，自有设备的租赁，自

营和代理一般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14 

广西北部

湾东盟投

资有限公

司 

1,000.00 
直接持股

95%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项目投

资咨询 

15 

广西钦州

保税港区

远港码头

有限公司 

2,675.00 
直接持股
74.7664% 

许可项目：港口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装卸

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

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6 

广西北港

不锈钢有

限公司 

50,000.00 
直接持股

68% 

不锈钢产品的生产、加工、销

售，自营和代理一般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17 

广西北港

金压钢材

有限公司 

50,000.00 
直接持股

67% 

货物进出口；金属矿石销售；

钢、铁冶炼；铁合金冶炼；钢

压延加工 

18 北部湾港 227,755.58 直接持股 集装箱和散杂货的港口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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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股份有限

公司 

56.1% 堆存及港口增值服务、港口配

套服务等 

19 

广西北部

湾国际联

运发展有

限公司 

10,000.00 
直接持股

55% 

承办进出口货物国际国内货

运、多式联运及其他运输订舱

业务；海运租船订舱；货运信

息及其他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物流方案设计及其他物流供应

链管理服务；其他无需审批或

许可的合法项目。 

20 

广西泛华

能源有限

公司 

5,000.00 
直接持股

51% 

电子产品、服装、化肥、化工

产品、矿产品、燃料油、煤炭、

汽车（除九座以下乘用车）、

汽车配件、汽车通讯设备、电

子设备、汽车饰品的销售；进

出口贸易；汽车租赁服务（出

租车业务除外）；游艇、运动

赛艇、帆板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一致行动人宁国国控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一致行动人宁国国控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外的其他核

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宁国市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 
100,000 

直 接 持 股
100% 

政府性投资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管

理；政府性资源与国有资产的整合、运

营；城市基础设施及土地的开发建设和

经营管理；企业兼并、重组；资产租赁；

对外投资；政府建设性投资及接受市政

府委托经营其它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

销售；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宁国市国新城镇化

建设有限公司 
98,000 

直 接 持 股
100%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河道采砂；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土地整治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

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

智能农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建筑用石加工；建筑材料销售；

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环境应急治

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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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3 
宁国市燕津城市运

营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直 接 持 股
100% 

一般项目：城乡市容管理；规划设计管

理；市政设施管理；企业总部管理；土

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房地产咨

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工

程造价咨询业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政

府采购代理服务；采购代理服务；物业

管理；柜台、摊位出租；再生资源加工；

再生资源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

处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

民用机场建设）；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

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5 
宁国市三津新材料

有限公司 
20,000 

通过宁国城

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间

接持股100% 

新型建筑材料（不含危化品）、普通干

粉砂浆生产、销售；砂石加工、销售；

建材（不含危化品）销售；普通货物运

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宁国市安居房产居

间服务有限公司 
500 

通过宁国市

安居投资建

设管理有限

公司间接持

股100% 

房地产居间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安徽宁源国泰贸易

有限公司 
10,000 

通过宁国市

国新城镇化

建设有限公

司持有100%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木材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

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

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塑料制品

销售；日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皮革

制品销售；皮革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新型陶瓷

材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卫生陶

瓷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棉、

麻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

料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包装材

料及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通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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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照明器具销售；

移动通信设备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

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

售；电线、电缆经营；建筑工程用机械

销售；消防器材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冶金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肥销售；肥料

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

销售；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智能

仓储装备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

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进出口；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售；

纸浆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

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家用

电器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品零售；金银制品销售；珠宝首饰批发；

珠宝首饰零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9 
宁源国泰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50,000 

通过宁国市

国新城镇化

建设有限公

司持有100% 

融资租赁业务（不含金融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 

宁国市美丽乡村建

设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5,000 

通过宁国市

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

公司和宁国

市国新城镇

化建设有限

公司间接持

股100% 

一般项目：智能农业管理；智能农机装

备销售；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

机械销售；土地整治服务；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服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

性废旧金属）；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

务；水资源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水污染治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休闲观光活动；

游览景区管理；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园区管理服务；树

木种植经营；坚果种植；花卉种植；水

果种植；初级农产品收购；非食用农产

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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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品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农

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

及其他相关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市政设施管理；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旅游业务；水

产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 
宁国市粮食储备库

有限公司 
443 

通过宁国市

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

公司间接持

股100% 

保护价和退出保护价的粮食收购，保护

价和退出保护价的粮食销售、储存，油

料植物收购、销售、储存。（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3 

宁国市国泰公共交

通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 

9,231 

通过宁国市

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

公司间接持

股100% 

许可项目：城市公共交通；道路旅客运

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建设工程施工；成

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居民日常生活服务；

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汽车拖车、求

援、清障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旅客票务代理；住房租赁；小微

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

汽车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4 
宁国市安居投资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 
61,000 

通过宁国市

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

公司间接持

股100%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自建商

品房及配套设施管理，棚户区改造，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管理，酒店管理，

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 
宁国市青龙湾综合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0 

通过宁国市

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

公司间接持

股100% 

一般项目：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游览

景区管理；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土地整治服务；

蔬菜种植；水果种植；花卉种植；坚果

种植；树木种植经营；园区管理服务；

智能农业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许可项目：旅游业务；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水产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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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6 

宁国市国泰城镇发

展一号基金（有限合

伙） 

88,507.50 

通过宁国市

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

公司间接持

股56.49%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 
安徽汇鼎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500 

通过宁国市

燕津城市运

营服务有限

公司间接持

股51%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房地产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水土流失防治服务；机动车鉴定评

估；环保咨询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招

投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采

购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承接档案服务外包；单建式

人防工程监理；防洪除涝设施管理；环

境保护监测；生态资源监测；水污染治

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固体废

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水资源管理（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建设

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司法

鉴定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测绘服

务；拍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18 
安徽津腾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10,000 

通过宁国市

燕津城市运

营服务有限

公司间接持

股51%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文物保护

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路基路面养护作业；建筑智能

化系统设计；河道疏浚施工专业作业；

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公

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设计；输电、

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

验；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砼结构构件制造；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室内木门窗安

装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交通设施

维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光伏发电设备

租赁；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房地产咨询；



 

 
23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柜台、摊位出租；住房租赁（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19 
宁国市国投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 
92.83 

通过宁国市

燕津城市运

营有限公司

间 接 持 股
51% 

许可项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测绘服

务；建设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

广告制作；平面设计；图文设计制作；

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咨

询策划服务；广告设计、代理；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不动产登记

代理服务；地理遥感信息服务（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20 
宁国市国源综合能

源服务有限公司 
2,000 

通过宁国市

燕津城市运

营有限公司

间 接 持 股
51%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

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

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运营；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力行业

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

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

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

热发电装备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

统集成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

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

充电桩销售；大数据服务；物联网设备

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停车场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一致行动人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除持有上市公

司博世科股份外，无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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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务顾问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

责人）进行了《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辅导。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人员已熟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并充分了解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规范化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

能力；同时，本财务顾问也将承担起持续督导的责任，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和要求，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规范化运作和管

理上市公司。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诚信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诉讼、

仲裁情况。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中

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诚信状况良好，不存

在不良诚信记录。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

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孙承凡 董事长 中国 南宁 无 

岑敏 
副董事长、副总

经理 
中国 南宁 无 

李汉奎 
副董事长、常务

副总经理 
中国 南宁 无 

何树光 外部董事 中国 南宁 无 

容亚彬 外部董事 中国 南宁 无 

黄锡斌 外部董事 中国 南宁 无 

甘剑 外部董事 中国 南宁 无 

黄国栋 监事 中国 南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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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龙锋 副总经理 中国 南宁 无 

饶珀 副总经理 中国 南宁 无 

吴恒光 副总经理 中国 南宁 无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总经理职位暂时空缺，由常务副总经理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人员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拥有权益

的 

股份比例 

1 北部湾港 000582 227,755.58 

主要从事集装箱和散杂货的港口

装卸、堆存及港口增值服务、港

口配套服务等。 

56.10% 

2 华锡有色 600301 63,256.75 

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勘探、开采、

选矿业务，同时公司通过委外加

工模式生产锡锭、锌锭，并涉足

工程监理业务。 

68.37%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

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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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拥有权益的 

股份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港金融

控股（香

港）有限

公司 

2,718.00万

港元 
100% 境外资产管理及金融服务 

2 

北港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2,420.00万

港元 
100% 提供资产管理 

3 

北港财富

管理有限

公司 

460.00万港

元 
100% 保险业务 

4 

北港证券

（香港）

有限公司 

2,800.00万

港元 
100% 

持有香港证监会第一类金融牌照，主营证券

类业务。 

5 

柳州市正

域小额贷

款有限责

任公司 

9,999.00万

元 
10% 

办理各项小额贷款业务；办理小企业发展、

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其他经自治区金融

办批准的业务。 

6 

广西北港

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100%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

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

保，投标、预付款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

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以自有资金投资以及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

局批准的其他业务。 

7 

北部湾财

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

司 

150,000.00

万元 
14.00%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

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

业务 

8 

广西北港

金控投资

有限公司 

100,000.00

万元 
100% 

债权投资、股权投资，对港口、码头、水运、

能源、商贸物流、产业园区的投资；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提供投资咨询、财务咨询服

务。 

9 

南宁市北

港小额贷

款有限公

司 

60,000.00

万元 
100% 

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

财务等咨询业务。 

10 

广西农村

商业联合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650,000.00

万元 
5% 

许可项目：银行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宁国国控直接持有池州九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9.96%股份和宁国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0%股份，间接持

有宁国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00%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不存在持有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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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的情况核查 

在本次权益变动中，本财务顾问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辅导。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及相关人员已熟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并充分了解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在持续督导期间，本财务顾问将承担持续督导责任，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结构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一致行动人宁国国控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一致行动人宁国国控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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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的股权控制

结构与事实相符。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的表决权委托部分不涉及资金支付。 

本次权益变动的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涉及资金支付，根据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 3.69 元/股认购博世科向特

定对象发行的股票，需支付不超过人民币 591,005,588.04 元现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说明：“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及自筹资

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

司的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

义务人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上市公

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未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七、对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南化集团未持有博世科的股份，亦未实际

控制博世科具有表决权的股份。一致行动人宁国国控持有博世科 9.78%股份，控

制 28.35%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一致行动人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分别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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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博世科 9.38%、1.90%、1.90%股份。 

2025 年 1 月 2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宁国国控、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

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约定宁国国控、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分别将

其持有的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78%、9.38%、1.90%、1.90%股份的表决权不可

撤销地全权委托给信息披露义务人行使。表决权委托事项依据国资监管的要求经

各方完成各自的审批程序及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意或者作出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决定、不予禁止决定之日起生效，表决权委托有效期自《表决权委托协

议》生效之日起至以下时点中的较早者：（1）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届满 36 个月；

（2）南化集团或其关联方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协议受让或认购标的公司发行股份

等方式持有标的公司股份直至成为标的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日。 

同时，依据宁国国控与广州环投签署的《表决权委托解除协议》，宁国国控

与广州环投于2022年12月27日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自宁国国控、王双飞、

宋海农、杨崎峰与南化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并同时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同日，广州环投出具了《不谋求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 

在本次表决权委托生效后，南化集团拥有上市公司表决权的比例将达到

22.95%，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半数以上的董事，同时广州环投承诺不谋求上市公

司控制权，南化集团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此外，2025 年 1 月 20 日，南化集团与博世科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

购协议》，南化集团拟认购博世科向其发行的不超过 160,164,116 股股票（具体

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发行数量上限为准）。如博世科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

则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下，按发行上限计算，本次定增

股份登记在认购方名下之日，上述表决权委托终止，南化集团与宁国国控、王双

飞、宋海农、杨崎峰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南化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将

达到发行后总股本的 23.08%，南化集团成为博世科的控股股东，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实际控制人。 



 

 
30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主体 

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前 
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至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 

股票发行完成及表决权

委托终止后 

持有股份

比例 

表决权 

比例 

持有股份 

比例 

表决权 

比例 

持有股份 

比例 

表决权 

比例 

南化集团 - - - 22.95% 23.08% 23.08% 

宁国国控 9.78% 28.35% 9.78% - 7.52% 7.52% 

广州环投 18.57% - 18.57% 18.57% 14.29% 14.29% 

王双飞 9.38% 9.38% 9.38% - 7.22% 7.22% 

宋海农 1.90% 1.90% 1.90% - 1.46% 1.46% 

杨崎峰 1.90% 1.90% 1.90% - 1.46% 1.46%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核查 

（一）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 

1、2025 年 1 月 9 日，南化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2、2025 年 1 月 14 日，宁国国控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3、2025 年 1 月 17 日，广西国资委出具桂国资复【2025】2 号批复，原则支

持北港集团依法依规推进南化集团并购相关工作； 

4、2025 年 1 月 20 日，南化集团与宁国国控、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分别

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5、2025 年 1 月 20 日，南化集团与上市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 

（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有关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1、南化集团就本次交易取得所需的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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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国国控就本次交易取得所需的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3、经营者集中审查机关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审查通过或出具不予进一步审查

的决定； 

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5、深交所审核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除上述尚需履行

的程序或获得的批准外，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必要法定程序。 

 

九、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出的后续计划安排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的后续计划如

下： 

（一）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

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

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程序和义务。 

（二）未来12个月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大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

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调整的具体明确可行计划。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

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计划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表决权委托事项生效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权

改组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更换高级管理人员。改组计划如下：（1）上市

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4名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和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宁国国控有权提名1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广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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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有权提名1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1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上市公司董事长由

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名的人士担任；（2）上市公司的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除1

名职工监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广州环投有权各提名1名监事候选人；（3）广

州环投可向上市公司提名推荐1名副总经理，其余高级管理人员由南化集团向董

事会提名推荐，由董事会在该提名推荐的人选中聘任。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

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计划。 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

应的程序和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果未来存在类似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将依据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和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原则，并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员工聘用重大变动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

大变动的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的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

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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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十、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和持续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核查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均独立

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独立完整的机构和人员。本次权益

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均将继续独立于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为了保持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控股股东的承诺如下： 

“1、本次交易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

等方面丧失独立性的潜在风险。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

继续积极保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

立，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利用控制权违反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程序，不非法干预上市公司经营决策，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3、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二）对同业竞争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从事不锈钢材料及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上市公司的核心

业务主要包括以工业环境治理及清洁化生产、市政环境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土

壤修复、固（危）废处置、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资源化利用、智慧环卫等为主的

环境综合治理业务；以多领域环保装备研发、制造、销售为主的设备制造、销售

业务；以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环卫一体化、油泥及污染土壤处置终端运营等

为主的运营业务；以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咨询、检验检测、工程设计、环境监测

为主的环境综合咨询服务。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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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为规范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可能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承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以下统称“本公司”）将避免直接或间接

地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以下统称“上市公司”）从事的业务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活动，今后的任何时间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在中国境内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另行从事与上

市公司从事的业务存在实质性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业务活动。 

2、若本公司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涉及上市公司业务的商业机会，

与上市公司从事的业务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上市公司。 

3、本公司不会利用从上市公司了解或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任何与上

市公司从事的业务存在实质性竞争或潜在竞争的经营活动。 

4、在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本承诺函有效，若因本公司违

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权益受到损害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三）对关联交易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下属公司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为规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承诺：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

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及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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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在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本承诺函有效，如在此期间，

出现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

的情况，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十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的核查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资产交易合计金额

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

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易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

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交易的情形。 

（三）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存在其他任何

类似安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

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的计划，亦不存在其他任何

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

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十二、对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日前6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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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在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日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在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前六个月内持有或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除财务顾问湘财证券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权益

变动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其他相关人员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2024 年 7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 月 20 日，简称“核查期间”），不存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

清单》等资料，在上述核查期间内，湘财证券拥有的自营交易股票账户存在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交易时间 股票账户 
累计买入

（股） 

累计卖出

（股） 

核查期末持

股数量（股） 

湘财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9日至

2024年12月9日 

自营业务股

票账户 
5,600 8,000 0 

湘财证券上述交易行为系基于自主决策的证券投资行为，交易行为发生在湘

财证券知悉内幕信息之前，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湘财证券已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充分保障

了职业操守和独立性。湘财证券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墙机制，包括各业务之间

在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统、资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立隔

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及避免因利益冲突发生

的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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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

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相关规定的核查意见 

本次权益变动中，本财务顾问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情况，根

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针对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除聘

请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可行性研究机构等依

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情况，信息披露

义务人聘请湘财证券的行为合法合规，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

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十四、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为原控股股东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博世科 
泗洪博世科水务

有限公司 
4,485.00 2016-3-24 2029-3-25 否 

博世科 
泗洪博世科水务

有限公司 
1,063.20 2023-11-16 2027-11-17 否 

上述担保形成原因为：泗洪博世科水务有限公司原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支持泗洪博世科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上市公司为泗洪博世科水务有限公司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提供了担保。2023 年 12 月，上市公司将泗洪博世

科水务有限公司 75%股权转让给原控股股东宁国国控，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

司原本对泗洪博世科的担保被动形成关联担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宁国国控与上市公司已签署《反担保保证框架协议》，

协议约定由宁国国控、泗洪博世科水务有限公司对博世科为泗洪博世科水务有限

公司在股权转让前存续的融资项目的贷款余额所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其中，

宁国国控向博世科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金额 75%的反担保，泗洪博世科水务有限

公司向博世科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金额 25%的反担保，反担保范围为博世科因履

行与金融机构签署的相关担保协议承担的担保责任。 

经核查，除上述情况外，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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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十五、本次权益变动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遵守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

股股东已做出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和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确保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按照《收购管理办

法》《15 号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经本财务顾问

核查与验证，该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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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润 

 
牛智杰 

 

 

 

法定代表人：    

 
高振营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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